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康何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輔  佐  人  康何印

即被告之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55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3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康何成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

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

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

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

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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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

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其輔佐人提起上訴略以：在能力範圍內，我有心

要與告訴人和解，本件僅針對量刑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

我承認，希望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

第31-32頁、第104-105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

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

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

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

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康何成與陳福義為鄰居關係，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

112年5月13日17時2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

前，因不滿陳福義對其責罵，以徒手推陳福義，使陳福義重

心不穩向後跌倒在地，因而受有右髖轉子間骨折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傷害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然查：被告原先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固雖仍否認

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

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

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

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113年9月18日和解筆錄

及告訴代理人陳國才所提出陳報狀(含捐款收據)各1份在卷

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09-110頁、第113-120頁)，自應作為有

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

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完畢，犯後

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容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並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

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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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

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

(參見本院卷第15頁)，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僅因細故而對告

訴人心生不滿，未以平和、理性方式處理，即逕以徒手將年

邁體虛之告訴人推倒在地，使其受有骨折之傷勢，實屬不

該，復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之關係、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造

成告訴人受傷之程度，並衡以被告不僅於本院審理時已願坦

承犯行，又進一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損害，以及被

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小學畢業、平時做工、目前無收入，

已婚，需扶養太太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等一切

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

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有本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素行甚佳，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

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確實賠償完畢，頗具悔意，

俱如前述，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

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

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

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

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佾彣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2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

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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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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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  佐  人  康何印
即被告之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5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3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康何成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其輔佐人提起上訴略以：在能力範圍內，我有心要與告訴人和解，本件僅針對量刑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我承認，希望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1-32頁、第104-105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康何成與陳福義為鄰居關係，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3日17時2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前，因不滿陳福義對其責罵，以徒手推陳福義，使陳福義重心不穩向後跌倒在地，因而受有右髖轉子間骨折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傷害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原先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固雖仍否認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113年9月18日和解筆錄及告訴代理人陳國才所提出陳報狀(含捐款收據)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09-110頁、第113-120頁)，自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完畢，犯後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容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並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5頁)，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僅因細故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未以平和、理性方式處理，即逕以徒手將年邁體虛之告訴人推倒在地，使其受有骨折之傷勢，實屬不該，復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之關係、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造成告訴人受傷之程度，並衡以被告不僅於本院審理時已願坦承犯行，又進一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損害，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小學畢業、平時做工、目前無收入，已婚，需扶養太太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素行甚佳，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確實賠償完畢，頗具悔意，俱如前述，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佾彣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2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康何成


輔  佐  人  康何印
即被告之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
易字第155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3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
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康何成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
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
    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
    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
    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
    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
    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
    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
    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
    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
    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
    ，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
    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
    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
    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其輔佐人提起上訴略以：在能力範圍內，我有心
    要與告訴人和解，本件僅針對量刑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
    我承認，希望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
    第31-32頁、第104-105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
    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
    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
    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
    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
    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康何成與陳福義為鄰居關係，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
    2年5月13日17時2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前，因
    不滿陳福義對其責罵，以徒手推陳福義，使陳福義重心不穩
    向後跌倒在地，因而受有右髖轉子間骨折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傷害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
    非無見，然查：被告原先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固雖仍否認
    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
    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
    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
    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113年9月18日和解筆錄
    及告訴代理人陳國才所提出陳報狀(含捐款收據)各1份在卷
    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09-110頁、第113-120頁)，自應作為有
    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
    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完畢，犯後
    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容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並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
    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
    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
    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
    參見本院卷第15頁)，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僅因細故而對告
    訴人心生不滿，未以平和、理性方式處理，即逕以徒手將年
    邁體虛之告訴人推倒在地，使其受有骨折之傷勢，實屬不該
    ，復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之關係、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造成
    告訴人受傷之程度，並衡以被告不僅於本院審理時已願坦承
    犯行，又進一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損害，以及被告
    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小學畢業、平時做工、目前無收入，已
    婚，需扶養太太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等一切情
    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
    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有本院被告前
    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素行甚佳，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
    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確實賠償完畢，頗具悔意，
    俱如前述，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
    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
    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
    ，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
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佾彣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2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
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
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70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康何成


輔  佐  人  康何印
即被告之子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55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39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
上開撤銷部分，康何成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
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其輔佐人提起上訴略以：在能力範圍內，我有心要與告訴人和解，本件僅針對量刑上訴，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我承認，希望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機會等語(參見本院卷第31-32頁、第104-105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部分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核先敘明。
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康何成與陳福義為鄰居關係，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於民國112年5月13日17時27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前，因不滿陳福義對其責罵，以徒手推陳福義，使陳福義重心不穩向後跌倒在地，因而受有右髖轉子間骨折之傷害。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量刑審酌事項及緩刑宣告　
(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傷害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原先於警偵訊及原審審理時固雖仍否認犯行，惟嗣於本院審理時已願據實坦承全部犯行，此部分量刑基礎事實既有所變動，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一；又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支付全部賠償金完畢一情，此有本院113年9月18日和解筆錄及告訴代理人陳國才所提出陳報狀(含捐款收據)各1份在卷可稽(參見本院卷第109-110頁、第113-120頁)，自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斟酌，此為其二。是以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已自白犯罪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支付賠償金完畢，犯後態度甚佳等情，而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容有未盡周全之處
(二)從而，被告提起上訴並主張其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核屬有據，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並無任何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按(參見本院卷第15頁)，素行甚佳，惟於本案僅因細故而對告訴人心生不滿，未以平和、理性方式處理，即逕以徒手將年邁體虛之告訴人推倒在地，使其受有骨折之傷勢，實屬不該，復考量被告與告訴人之關係、犯罪時所受之刺激、所造成告訴人受傷之程度，並衡以被告不僅於本院審理時已願坦承犯行，又進一步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損害，以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小學畢業、平時做工、目前無收入，已婚，需扶養太太等語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及生活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末查：被告先前未曾受任何罪刑之宣告一節，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素行甚佳，僅因一時疏失而有本件傷害犯行，且已與告訴人和解並確實賠償完畢，頗具悔意，俱如前述，諒其經此偵審程序之進行及罪刑宣告之教訓，當能心生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2年，以勵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9 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第74條第1項第1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佾彣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2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4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